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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、個人健康險及傷害險之費率可能調整告知書範本  
下列商品保單條款具有費率調整約定內容，將依陳報主管機關之費率及被保險人年齡計算保險費。  
【敬請勾選所保商品名稱】(本欄位可由各保險公司視新契約作業模式自行調整商品揭露方式) 

商
品
名
稱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【調整費率情境說明】 

 將依被保險人保險年齡所對應之費率進行調整： 
假設保戶投保時，約定年繳保險費為新台幣 1,000 元，於第 6 保單年度時，將依當年度保險年齡計算保險
費；經對照商品費率表，其年繳保險費隨被保險人年齡增加調升為新台幣 1,200 元。 

 
        
 可能依保險商品實際損失率與預期損失率情形進行調整： 
假設保戶投保時，約定年繳保險費為新台幣 1,000 元，可能會有下列調整費率態樣： 
態樣一：最近三至五年實際損失率大於預期損失率，為能顧及保戶權益以及強化保險公司清償能力，啟動

費率調整機制，調升續保保險費。 
態樣二：最近三至五年實際損失率小於預期損失率，為能顧及適度反映經營績效，啟動費率調整機制，調

降續保保險費。 
 
 

 

 

本人(即要保人)聲明本次投保已詳閱本告知書，並經招攬業務人員充分說明上述保險權益，明確知
悉所保商品係有費率調整機制。 
此致  〇〇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立聲明書人（要保人）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理人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業務員／執業經紀人（代理人）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 

每年應繳保險費 

保單年度 

保險公司應於續期保險費繳
交日三個月前，通知保戶將調
升保費費率 20%。 

態樣一 

調升續保保險費

保險公司應於續期保險費繳
交日三個月前，通知保戶將
調降保費費率 15%。 

態樣二 

調降續保保險費

每年應繳保險費 

保單年度 

保險公司應於續期保險費繳
交日前，通知保戶將隨被保險
人年齡調整，調升保險費。 


